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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5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TY2016-57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国天楹 股票代码 00003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清 费宁萍 

电话 0513-80688810 0513-80688810 

传真 0513-80688820 0513-80688820 

电子信箱 gq@ctyi.com.cn fnp@ctyi.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52,471,148.88 271,107,675.91 3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1,975,532.72 66,683,206.51 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9,884,839.38 64,672,233.82 8.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948,252.08 86,161,959.79 -52.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81 0.0538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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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81 0.0538 7.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2% 4.03% -0.2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563,721,932.12 4,399,024,386.49 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22,352,949.64 1,850,377,416.92 3.89% 

（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992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通乾创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29% 263,709,378 263,709,378 质押 246,040,000 

深圳市平安创

新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7% 150,739,692 0   

严圣军 境内自然人 7.58% 93,901,228 87,901,228 质押 48,000,000 

南通坤德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8% 75,345,534 75,345,534 质押 75,340,000 

民生加银基金

－民生银行－

民生加银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4.17% 51,699,130 0   

建信基金－民

生银行－民生

加银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 3.92% 48,608,694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光

大保德信优势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72% 33,663,838 0   

齐鲁制药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8% 22,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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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裕复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0% 13,659,868 0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

鼎鑫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 

其他 0.58% 7,187,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除严圣军、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和南通坤德投资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

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3）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长期致力于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务，专注于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以及环

保设备生产制造，是江苏省十二五环保产业发展重点培育的龙头企业之一。公司依托先进的

垃圾焚烧发电设备及适合中国县、市级区域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工艺流程，利用自身

丰富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全产业链运作经验及技术人才优势，以 BOO、BOT方式，为签约方政

府提供全面、专业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服务。公司项目荣获众多荣誉，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特别是江苏海安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被江苏省住建厅评为江苏省唯一一家生活垃圾焚烧设施无

害化 AAA级企业，并荣获了“2014-2015 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为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建

设管理工作树立了标杆。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 2016年年度经营计划，在保障已运营电厂平稳运转的前提下，

积极推进现有项目的建设，同时紧抓国家政策及经济发展给环保行业所带来的际遇，积极拓

展海内外各项业务，站稳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 

运营项目：公司已投产运营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有江苏如东、江苏启东、江苏海安、

福建连江、山东滨州及广东深圳，各项目持续、稳定、高效的运营为全年指标的超额完成提

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在建项目：为积极推进固废处置领域服务范围内的区域统筹规划，进一步推动区域内的

垃圾处理量增长，公司积极推进各在建项目的建设。报告期内，在各方积极努力下，辽源项

目也于 2016年 4月份投入运营；延吉项目在克服天气等外界恶劣环境影响的因素下，工期如

期进行；莒南项目、太和项目也进入了火热的建设进程。      

项目拓展：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探索新兴业务，逐步完善产业布局，积极顺应市场环境

政策及投资层面的趋势。国内市场方面，从公司垃圾处置多元化发展角度出发，涉足餐厨垃

圾领域，填埋气发电领域，为公司未来在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工业垃圾等更多

领域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进一步增强了公司对各种垃圾的综合处理能力，并努力将公司

打造成为资源综合利用的全产业链企业；国际市场方面，公司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并于 2015

年底至 2016年初参与了垃圾焚烧行业最大的并购案，暨德国 EEW项目，并进入最后一轮。公

司虽然最终遗憾地与 EEW失之交臂，但是通过本次并购公司获得了宝贵的海外并购经验，整

合了海外并购的要素资源，提升了公司的知名度，更是坚定了产业发展的方向，同时明确了

海外并购作为公司重要战略之一。 

技术研发：公司通过成立的设计研发中心，不断扩大研发团队规模，通过广泛的交流、

咨询、合作，拥有了全世界范围内从设计、制造、装配、安装、测试、检验、调试、运行、

维护及管理合同产品的专利和技术诀窍。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 13项发明专利，239项

实用新型专利。 

2016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52,471,148.8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0.01%；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975,532.72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94%；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058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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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设成立江苏天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1,000万元，公司控股比例 100%。 

本期新设成立东海县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800万元，公司控股比例 100%。 

本期新设成立香港加楹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10,000元港币，公司控股比例 100%。 

本期新设成立加拿大艾浦莱斯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1加币，公司控股比例 100%。 

本期新设成立欧洲天楹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100,000欧元，公司控股比例 100%。 

本期新设成立鹿邑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800万元，公司控股比例 100%。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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